龙岗区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填写须知

一、本合同书中所含条款、格式、内容等一律不得修改，否则视作无效；

二、项目承担单位根据立项项目类别找到相应合同书，填写前须认真阅读合同条款，所填内容真实，须与项目申报资料内容一致，否则视作无效；
三、合同书中“主要条款”的第一条内容由龙岗区科学技术局填写；
四、合同份数见“主要条款”的最后一条中具体规定；
五、合同书中第一页至倒数第二页内容可在电脑上填写、打印，最后一页中项目承担单位所填内容须手工填写，要求签字处必须是本人亲笔签名，单位公章清晰可辨，单位帐号、户名、开户银行须准确无误；
六、每份合同书均须加盖项目承担单位骑缝章；

七、如有疑问，请致电龙岗区科学技术局发展计划科咨询，电话：28948398   传真：28948669。
